
中国力学学会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 

换届管理办法(2025年3月修订)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力学学会（以下简称学会）分支机构

和期刊编委会换届工作，根据《中国力学学会章程》和《中

国力学学会专业委员会、工作组、工作委员会、编委会管理

规定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学会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学会下属专业委员会、工作组、工作

委员会和期刊编委会。 

第三条 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换届工作须按照《中国

力学学会专业委员会、工作组、工作委员会、编委会管理规

定》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由学会理事会统一组织和审批。 

第四条 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设置及规模 

各专业委员会、工作组、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统称专委会）

设主任委员1人，副主任委员不超过5人，秘书长1人，委员（包

含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）一般不超过27人，以力学二级学

科设立的专委会委员人数可扩大到32人，由常务理事会聘

任，任期5年。主任委员一般不得连任和在同一专委会重复担

任。 

各期刊编委会设主编1人，副主编2～5人，编委（含主编、

副主编）一般不超过40人，由常务理事会聘任，任期5年。主



编一般不得连任和在同一期刊重复担任。 

第五条 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成员任职数量要求 

委员在学会系统内兼职不超过3个，副主任委员/副主编

在学会系统内兼职不超过2个，主任委员/主编在学会系统内

不得兼职。 

第六条 根据工作需要，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可聘任

工作秘书，在主任委员/主编领导下协助处理日常工作。工作

秘书可从委员中聘任，也可从委员外聘任。 

第七条 换届流程 

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换届和学会换届同步，理事会换

届后通知各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换届，自通知发出后三个

月换届完毕。 

1、召开全体常务理事会会议，讨论确定换届实施方案。 

2、向各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发出换届通知,启动新一

届主任/主编人选推选工作。 

3、召开理事长会议，审批各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上报

的新一届主任/主编推荐人选。 

4、向各分支机构新一届主任/期刊编委会新一届主编发

出通知，启动新一届委员推选工作。 

5、召开全体常务理事会会议，审批换届名单并反馈书面

意见。 

第八条 委员候选人的产生及要求 

1、新一届主任/主编人选的推选工作，由现任主任委员

/主编负责组织，在充分听取专委会/编委会全体成员意见的



基础上，民主酝酿产生，要求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组

织能力，并热心专委会/编委会工作，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

岁。现任主任委员/主编需与分管组织工作的副理事长商议

后，在规定时间内将新一届主任/主编人选签字上报理事长

会议审批。 

2、新一届副主任/副主编和委员人选的推选工作，由新

一届主任委员/主编负责组织，在广泛听取专业领域内学术

骨干意见的基础上，民主酝酿产生，副主任/副主编人选应属

不同单位，委员构成应考虑单位性质和地区分布，优先推荐

女科技工作者进入分支机构，同时新成员数目不得少于委员

总数的1/3。注意选拔优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进入分支机构，

50岁以下的委员比例不低于1/3，新增选的委员年龄不超过

60岁，副主任委员/副主编任职时年龄不超过65岁。新一届主

任委员/主编应在规定时间内，将换届名单上报学会常务理

事会审批。 

3、原则上一个法人单位只能产生一名委员（主任委员单

位可酌情增加1名）。 

4、分支机构成员须首先注册为中国力学学会会员，并履

行发展学会会员的义务。 

第九条 未成立党的工作小组的分支机构换届期间需成

立分支机构党的工作小组；已经成立党的工作小组的分支机

构，党的工作小组换届与分支机构换届同期举行。 

第十条 分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依托单位可以根据换届

新任主任委员/主编所在单位变化，也可以仍为原来依托单



位，均需出具依托单位支持证明。 

第十一条 当选的委员由学会聘任并颁发聘书。主任委

员/主编、副主任委员/副主编、委员聘书由学会统一制作、

颁发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由中国力学学会

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